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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贸易竞争力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 本文将知识

产权保护与全球生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框架,从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增强

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 然后,本文运用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显著提高企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后发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成

本优势,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使企业承接更多高技术生产环节,最终协同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率。 拓展性分析表明,当与技术前沿越近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

进效应越大。 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进一步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与技术距离视角,对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分

别提出对应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 本文丰富了已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为科学构建适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提升新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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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

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伴随知识经济

的快速发展,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实质已然是各国

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成为各国

维护自身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的关键因素,也逐渐

发展成各国相互制约的核心筹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凭借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生产

分工中,这一嵌入模式虽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

动力,但是因缺失自主知识产权只能通过承接低端

转移产业进行“等距离”发展,而在市场、技术两方面

落入双重追赶困境①。 同时,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价

值链分工面临“高端回流、低端分流”的多重竞争风

险。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

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在这一重要窗口期研究通过知

识产权制度建设实现中国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势攀

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国际分工体系演进规律看,传统贸易分工模

式主要以特定产业与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与规模经

济为分工基础,其决定机制是传统资源禀赋优势以

及专业化生产模式的逐步形成,对应支撑体系则为

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二者组成

了一国的贸易竞争优势(Krugman,1980)。 随着科技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信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

以及产品生产的可分性与标准化不断提高,发达国

家跨国公司基于知识、技术、标准等非与生俱来的

“获得型”要素禀赋优势,将自身产品的各个生产环

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最优配置,各类资源被

大规模重组而带动产品生产向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

伸,进而极大提升了各国间贸易与投资的关联程度,
最终引致国际分工体系由产业间 / 内分工向全球价

值链分工转变,分工边界也逐渐向环节、工序层面递

进。 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型”要素禀赋的多寡逐渐

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核心决定要素。 根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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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2017》显示,2000 -2014 年以无形资产为主的“获得

型”要素禀赋(品牌、外观设计和科学技术等)在全

球价值链中所创造的价值实际增长达 75% ,平均占

比为 30. 4% ,2014 年的总金额达 5. 9 万亿美元,几乎

是有形资产所创造价值的两倍。 基于这一要素禀赋

的相对优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牢牢掌控着全球价

值链收益分配的主导权,而这类要素禀赋较为匮乏

的发展中国家,则只能被发达国家利用这一优势约

束自身的知识创造能力升级,最终仅能从事中低端

生产工序,国际分工利得增幅缓慢。 可见,要想在当

前激烈的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必

须不断积累“获得型”要素外,还应重视有效保护

“获得型”要素禀赋的重要策略性工具———知识产权

制度的建设②,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提供重要

支撑。 以上推演逻辑如图 1 所示。
本文重点聚焦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细化制度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包含知识产权保

护的全球生产分工模型,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机制,
以及技术距离的正向调节效应。 接着,本文运用微

观企业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
在此基础上针对各行业异质性特征提出了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的提升路径以及政策启示。 与已有文献相

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①理论层面,通
过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生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

框架,系统推演出后发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 具体而言,技术后发国家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与价值链

提升效应协同增进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纳入

技术距离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技术距离在知识产权

保护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 ②实证层面,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将知

识产权保护的异质性依赖程度纳入实证分析框架,
构建了行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在此基础上

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

具体效应,并通过纳入离前沿技术距离因素,运用调

节效应模型发现技术距离越近时,知识产权保护对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③政策

层面,本文跳脱出传统“平齐型”知识产权保护设计

思维③,在技术距离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二维异质

性视角下,提出针对不同类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设计的可行思路,为新时期中国通过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科学的研

究支撑与决策支持。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

部分为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和

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第六部

分为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

启示。
二、文献综述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最早起源于封闭静

态环境下其对不同主体所具有的激励与抑制两面性

的讨论。 如果将创新看作知识的生产过程,那么模

仿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创新者由于无法获取自己付出

努力的全部回报,而缺乏激励去从事创新活动。 可

见,从制度上保障创新者能从其创新行为中获取部

分垄断租金,以增强对其的创新激励就变得很有必

要(Arrow,1962)。 但是,通常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所提供的垄断利润虽然能激励创新者进行更多的创

新,但是这种垄断性制度在短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

益,即知识产权保护的 “双刃剑” 效应 ( Nordhaus,
1969)。 Ordover(1991)将上述论断系统概括为知识

产权的动态有效性和静态无效性④,认为最优的知识

产权保护应是上述两种特征的利弊权衡折中的结

果。 由此,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存在最优区间,即不能

过低,也不能过严,这已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Chu et
al. ,2014;Liu et al. ,2021)。 以上研究涉及的知识产

权保护主要围绕立法层面展开,而现实情况是,一国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常包括立法与执法两个部分,
因此,即使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较为完善,但如

果执法效率较低,创新仍可能经常被竞争对手模仿而

图 1　 贸易竞争力决定机制与支撑体系的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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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私有回报低于社会回报,最终弱化个体创新的激

励效应(Ang et al. ,2014;黎文靖等,2021)。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

研究也逐渐从封闭条件过渡到开放条件。 基于南北

贸易框架,已有研究认为南北双方的利益在南方国

家是否执行较好知识产权保护上是存在冲突的

(Chin and Grossman,1988;Helpman,1993)。 这类研

究通常假设模仿是外生且无成本的,然而这与现实

存在较大出入,因此,后续研究通过将模仿内生化后

发现,短期南方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南北

双方的福利水平(Glass and Saggi,2002),但长期会通

过 FDI 促使资源重新配置,最终促进全球创新率的

快速增长(Branstetter et al. ,2007)。 在科技全球化

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具备一定

的创新能力,且现实中北方国家同样存在模仿行为。
若同时考虑上述因素,则南方国家初期设定较为宽

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缩小南北之间的技术

差距,而在长期南方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

促进南北经济的收敛(张亚斌等,2006)。 以信息通

讯与运输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

形成了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传统的南北贸易

框架对这一复杂的全球分工模式缺乏解释力度。 通

过将异质性企业理论与契约理论结合后,Antras and
Helpman(2004)发现跨国公司自身的生产率高低会

对其生产组织决策产生影响。 不同生产阶段究竟是

“制造还是购买”,会因其所处环节是上游还是下游

而存在显著不同(Antras and Chor,2013)。 在理论研

究不断演进的同时,宏微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测度

框架也开始出现,这使得定量追踪全球生产中的价

值创造过程成为可能(Upward et al. ,2013;张杰等,
2013;Koopman et al. ,2014;Kee and Tang,2016)。

然而,系统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分

工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Bolatto et al. (2019)首先

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纳入 Antras and Chor(2013)的
序贯生产模型,认为这一制度对互补型全球价值链

中的下游生产环节至关重要。 Durand and Milberg
(2020)则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国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具有锁定无形资产创造的垄断作用。 从国内相关

研究看,张杰等(2008)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可

能是技术能力相对低的企业选择从事接包加工贸易

的主要原因。 然而,发展中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虽能激励国外链主实施外包行为,但同样也会

成为这些企业增强价值链利润掌控的外在制度性保

障(余骁和郭志芳,2017)。 与此同时,在接包过程

中,技术模仿和赶超成本的提升又会使发展中国家

不断倾向于低端代工,最终陷入“赶超陷阱”(张建忠

和刘志彪,2011)。 近期研究开始逐渐从供应链视角

展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从生产端看会助力企业

提升价值链地位,同时能显著提高供应链的质量与

韧性,但从需求侧看则可能导致企业低端锁定(代中

强等,2021;佟家栋和范龙飞,2022)。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发现现有研究缺乏对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理

论命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同时,基于契约理论

的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分割研究虽然已经得到较好

的应用与拓展,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一方面因其基于

发达国家背景展开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缺乏解

释力,另一方面又由于过度强调“敲竹杠”问题而

忽视了保护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本文尝试填补上

述部分空白。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在异质性企业理论视域下,通过构建

理论模型来系统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dvar)的效应与可能机制。
1. 模型设定

在需求层面,假定所有消费者均有同质偏好,其
效用函数形式为:

U= ∫
ω∈Ω

[q(ω)] (σ-1) / σdω( )
σ / (σ-1)

(1)

其中,Ω 表示消费者所面临的所有最终品的产

品集合,ω∈Ω 表示最终品产品种类,q 表示消费者

的最终品消费量,σ>1 表示最终品间的替代弹性。
产品 ω 的需求函数为:

q(ω)= E[p(ω)]-σPσ-1,∀ω∈Ω,P≡ ( ∫
ω∈Ω

[p

(ω)]1-σdω )
1 / (1-σ)

(2)

其中,E 表示消费支出,p(ω)表示种类为 ω 的

最终产品价格,P 表示价格总指数。
在供给层面,假定最终品的生产需投入资本 K、

劳动力 L 和中间品 M 三类要素,具体生产函数为 q
(φ)= φkαMβ l1-α-β,φ 表示最终品生产率,k、M 和 l 为
各要素投入量。 在中间品生产上, 本文将沿用

Baldwin and Venables(2013)模型中的“蛛型”全球价

值链分工模式⑤,即:

M= ∫1
0

(m(θ) (ρ-1) / ρ )
ρ / (ρ-1)

dθ,m(θ)= a(θ)kγ l1-γ

(3)
其中,θ 表示中间品种类,a( θ)表示生产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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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类为 θ 的中间品厂商的生产率水平,m( θ)表

示各中间品生产环节中种类为 θ 的中间品投入

量,γ 表示中间品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比例。 ρ 表

示各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定各中间品可替

代,即 ρ>1,同时假定中间品各环节生产商为完全

竞争厂商,从而可知各环节中间品以及最终中间品

的价格为:

pM(θ)=
ρrγw1-γ

(ρ-1)a(θ)
,pM = ∫1

0
pM(θ)

1-ρdθ( )
1 / (1-ρ)

(4)
其中,r 和 w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价格。

为简化分析,本文假定仅存在两个国家,技术领

先国家 N 和技术后发国家 S,资本可以在两国间自

由流动,而劳动力在两国间完全不流动,并且 S 国的

劳动力要素禀赋相对丰裕,从而可知 rN = rS = r,wN >
wS。 本文沿用 Dornbusch et al. (1977)的设定,把相

对生产率水平从低到高排序,即 aN( θ) >aS( θ),∂ϕ
(θ) / ∂(θ)>0,ϕ(θ)= aN(θ) / aS(θ),以此来刻画临界

分工点。 两国间的贸易成本 τ 采用冰山贸易成本的

形式。
假定 S 国的劳动力禀赋相对优势足够高,因此,

最终品生产均在 S 国完成,即有:

　 　
wN

wS
>

τ1-ρ∫ϕ-1 ( wN
wS ) 1-γ(1-ϑ)1 / (ρ-1) / τ[ ]

0
(aS(θ))

ρ-1dθ + (wN

wS
)

(1-γ)(1-ρ)∫1
ϕ-1 ( wN

wS ) 1-γ(1-ϑ)1 / (ρ-1) / τ[ ]
(aN(θ)

ρ-1dθ

∫ϕ-1 τ ( wN
wS ) 1-γ(1-ϑ)1 / (ρ-1)[ ]

0
(aS(θ))

ρ-1dθ + τ1-ρ (wN

wS
)

(1-γ)(1-ρ)∫1
ϕ-1 τ ( wN

wS ) 1-γ(1-ϑ)1 / (ρ-1)[ ]
(aN(θ)

ρ-1dθ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β/ (ρ-1)(1-α-β)

(5)
　 　 在该假定下,中间品生产的分工临界点 θ 由下

式决定:
σ-1
ρσ

βEpρ-1
M

ρτrγNw
1-γ
N

(ρ-1)aN(θ)
( )

1-ρ

=(1-ϑ)σ-1
ρσ

βEpρ-1
M

ρrγSw
1-γ
S

(ρ-1)aS(θ)
( )

1-ρ

(6)

其中,ϑ 表示 N 国在 S 国生产中间品时技术被

S 国企业模仿的概率,一旦技术被模仿,厂商将无

法获得该环节的生产利润,这与 Helpman(1993)的

假定相同。 式 (6) 意味着,对于临界生产环节而

言,在 S 国生产的期望利润与在 N 国生产相同。 由

式(6)可知:
θ=ϕ-1[τ(wN / wS)

1-γ(1-ϑ) 1 / (ρ-1)] (7)
2.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借鉴 Kee and Tang(2016)对 dvar 的定义,S 国企

业的 dvar 可表述为:

dvar = 1 -
∫1

θ
pM(θ)m(θ)dθ

p(φ)q(φ)
= 1 - φ1-σApρ-1+β(σ-1)

M

∫1
θ
(aN(θ))

ρ-1dθ 　

A= τ1-ρ(σ-1) σβ(rαw1-α-β
S ) σ-1(ρ-1) ρ-1

Pσ-1σσ[ααββ(1-α-β) 1-α-β] σ-1ρρ(rγw1-γ
N ) ρ-1

(8)
其中,aN(θ)表示 N 国生产种类为 θ 的中间品生

产商的生产率水平。 而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引入上,
本文假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N 国在 S 国生产

中间品时技术被 S 国企业模仿的概率 ϑ 越低,由式

(7)可知:
∂θ
∂ϑ

= ϕ(θ)
(ρ-1)(1-ϑ)∂ϕ(θ) / ∂θ

<0 (9)

上式表明,随着 S 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升,
更多中间品生产环节将从 N 国转移至 S 国,因此,结
合式(8)和式(9)可知:

∂dvar
∂ϑ

=-φ1-σApρ-1+β(σ-1)
M

∂θ
∂ϑ

B
ln pM

θ}

成本节约效应

-(aN(θ))
ρ-1

üþ ýï ï

价值链提升效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B ≡ [ρ - 1 + β(σ - 1)]∫1
θ
(aN(θ))

ρ-1dθ
∂lnpM

∂θ

= -(aS(θ))
ρ-1w(1-γ)(1-ρ)

S ϑ(ρ-1) ρ-2 pM

ρrγ( )
ρ-1

<0 (10)

从式(10)可以看出,随着 S 国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S 国企业一方面承接更多的高技术生产环节

(表现为价值链提升效应),另一方面最终品中使用

了更多来自 S 国的中间品,因此,S 国劳动力成本优

势得以充分发挥,使得 S 国最终品的生产成本下降

(表现为成本节约效应),二者均会促进 S 国企业

dvar 的提升。 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1:技术后发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能通过成本节约效应与价值链提升效应提高企业的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3. 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基于自身知识、技术等“获得型”要素禀赋的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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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占据全球价值链高位,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

源优化配置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高额分工收益,而
发展中国家则掣肘于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只能通

过低端加工生产嵌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

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低廉的报酬。 由此产生的一

个疑问是,知识产权保护对 dvar 的促进作用是否受

N 国和 S 国技术水平差距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

深入分析能够为技术后发国家设计契合本国技术

发展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接

下来,本文借鉴 Acemoglu et al. (2006)的方法,以 N
国和 S 国的生产率差距刻画技术距离。 为便于推

导,假定 aN(θ) = eμ1θ,aS(θ) = eμ2θ / λ,μ1 >μ2,λ>1,λ
表示两国间的技术距离,该值越大,则表明技术距离

越大。 式(7)可改写为:

θ= 1
μ1-μ2

lnτ+(1-γ)ln
wN

wS

+ 1
ρ-1

ln(1-ϑ)-lnλ( )
(11)

从式(11)可以看出,随着两国技术距离扩大,更
多中间品生产环节将从 S 国转移至 N 国。 此时,S
国企业的 dvar 可以改写为:

dvar = 1-
φ1-σApρ-1+β(σ-1)

M

μ1(ρ-1)
(eμ1(ρ-1) -eμ1(ρ-1)θ)

pM = ρrγ

ρ-1 ( w(1-γ)(1-ρ)
S

μ2(ρ-1)λ
ρ-1(e

μ2(ρ-1)θ-1)+
τ1-ρw(1-γ)(1-ρ)

N

μ1(ρ-1)

(eμ1(ρ-1) -eμ1(ρ-1)θ) )
1 / (1-ρ)

(12)

在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技术后发国家企业 dvar 的
边际效应上,技术距离的影响可由下式得到:

　 　 　 　 ∂dvar
∂ϑ∂λ

　 　 　 　

φ1-σApρ-1+β(σ-1)
M

λ(μ1-μ2)(ρ-1)(1-ϑ)

= ( ∂lnpM

∂λ
- 1
λ ) ( B ∂lnpM

∂θ
-

eμ1(ρ-1)θ ) -[ρ-1+β(σ-1)]∂lnpM

∂θ
( e

μ1(ρ-1)θμ1-μ2

μ1-μ2

+(λ-1)(ρ-

1) ) +eμ1(ρ-1)θ
μ1(ρ-1)
μ1-μ2

>0 (13)

从式(13)可知,S 国离前沿技术距离越小,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 S 国企业 dvar 的促进效应越

高。 这是因为,与前沿技术距离越小,提升知识产权

保护后,一方面 S 国企业的中间品价格下降增加,最
终品生产成本的下降程度随之增加,成本节约效应

增强;另一方面 S 国企业所承接的中间品生产环节

增多,价值链提升效应同样随之增强。 据此,本文

提出:

假说 2:当离前沿技术距离越小时,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对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

进作用越大。
假说 2 背后的经济学直觉较为直观。 当初期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与世界

前沿差距较大时,掣肘于自身较低的“获得型”要素

禀赋积累,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承接高技术含量中

间品生产环节。 因此,在这一阶段,若发展中国家为

了一味迎合发达国家,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采取“竞
争性”跟随提升策略,则有可能导致保护水平“超调”
而偏离该技术阶梯的最优值(尹志锋,2016),此时过

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变相成为发达国家链主企业

增强价值链利润掌控能力的外在制度性保障(余骁

和郭志芳,2017),导致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受到显著的负向冲击。 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不

断缩小与前沿技术的距离,并通过实施较为严格的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使企业承接更多高技术中间

品生产环节,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最终协同提升企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由此可知,制定与自身技术

发展水平相契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成为技术

后发国家提升价值链地位的关键,提升全球价值链

地位应以本国现实比较优势为基础。
四、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1. 模型设定

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

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dvar ijt =α0+α1 ipr jt+α2X+η t+θ j+δp+γi+μijt (14)
dvarijt =β0 +β1 iprjt+β2 iprjt×gapjt+β3gapjt+β4X+ηt+

θ j+δp+γi+μijt (15)
其中,dvar ijt 指 j 行业中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 同时,为检验技术距离对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的非线性影响,在式(15)中进一步引入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距离的交互项 ipr jt×gap jt。 X 为

一系列影响企业 dvar ijt 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scale、资本密集度 kdensity、年龄 age、市场集中度 hhi
以及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soe。 此外,本文还控制企

业、年份、行业以及省份的固定效应。 所有回归采用

聚类稳健标准误。
2. 变量说明

(1)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dvar。 参考张杰等

(2013)、Upward et al. (2013)、Kee and Tang(2016)的
研究,本文对企业 dvar 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在样

本期内中国总体 dvar 的变动趋势除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略有下滑外,基本呈现稳步递增态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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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使用不考虑贸易代理

以及根据 Upwrad et al. (2013)提出的测算方法所得

dvar 进行稳健性检验。
(2)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ipr jt。 本文使用 GP 指数

来衡量一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考虑到 GP 指

数的非连续性,通过插补法得到空缺年份的 GP 指

数,同时由于执法层面信息的重要性,将 GP 指数乘

上 《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Annual Report
2015》中反映一国法制系统与产权保护健全性的

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 指数(简称 LSPR 指

数),构建考虑执法力度的国别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指

数(尹志锋等,2013)。 考虑到不同行业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敏感度存在较大差异(Cohen et al. ,2000),
GP 指数并不能刻画不同行业因自身特性差异所造

成的对知识产权保护依赖程度异质性⑦。 因此,本文

参考尹志锋等(2013),进一步构建了行业维度的知

识产权保护指数,具体思路是用国家层面的 ipr 指数

乘以反映行业 ipr 依赖度( ipr_sensitivity jt)的变量来

构造,其中的关键是选取合适的变量来反映行业 ipr
依赖度。 考虑到对创新的衡量通常可以分为投入和

产出两大视角,即可以从创新产出视角通过专利来

刻画创新,也可以通过研发密集度从研发投入视角

来体现创新。 早期的研究大都使用研发费用来衡量

创新,然而,由于中国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存在“研发

抵税”政策,这就使得企业有较强动机将其他管理费

用计入研发投入以获取税收减免,导致企业的研发

投入数据无法准确衡量创新。 使用专利代理创新的

合理性在于,通常只有当专利价值超过技术创新的

总成本时,企业才会进行专利申请,因此,使用专利

来衡量创新可能更为合适,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

要也是为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提供外在保障。 基于上

述考虑,本文从专利产出视角,选取寇宗来和刘学悦

(2017)计算的中国行业层面创新指数作为行业 ipr
的依赖强度⑧。 后续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使用中国

各行业的研发投入密集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

的另一种刻画。 最终,行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指

数计算公式为⑨:

ipr jt =
1
2
(
LSPRj

2
+GP j)×ipr_sensitivity jt (16)

(3)其他控制变量。 ①企业资本密集度 kdensity,
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员年均人数的

比值取对数来衡量,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使用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 ②企业规模 scale,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

数的对数衡量。 ③企业年龄 age,以企业当年年份减

去开业年份加 1 取对数来衡量。 ④市场集中度 hhi,
以 4 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 其计算公式

为 hhi =∑ i∈Ij( Sale it / Sale jt)
2 =∑ i∈IjS

2
it,其中,Sale it 表

示企业 i 在 t 年的销售额,Sale jt 表示四位码行业 j 在
t 年的总销售额,S 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市场占有率。
该指数越高,表明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 ⑤国有企

业 0-1 值虚拟变量 soe。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①微观企业

数据为 1998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

2000-2014 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②国别层面知

识产权保护立法信息来源于 GP 指数⑩,执法信息来

源于《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Annual Report
2015》,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则来源于 2017 版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本文先删除工业总

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实收资本小于等于 0
或者缺失、从业人数小于 8 以及不符合通用会计准

则的企业样本,然后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

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并进一步按照行业代码将知

识产权保护指数进行链接。 匹配后的数据区间为

2000-2013 年。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匹配的微观数据,并结合基准回归设

定,得到初步的实证结果。 表 1 第(1)列为不添加

任何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

是添加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4)列则逐

步控制了行业、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最后一列进

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可知,核心

解释变量 ipr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本文的核心

结论初步推断成立。 以第(5)列的回归结果为例,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 1% ,将引致中国企业

dvar 上升 2. 78% 。
2.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将通过更改回归模型设定、更换核心被

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等方法对前述基准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进行论证,具体结果见表 2。 考虑到企业

dvar 有明显的范围限制,其取值位于(0,1)区间,因
此,采用针对删失数据的 Tobit 估计进行模型设定的

稳健性检验,该结果见第(1)列。 从回归结果看,模
型设定差异并不会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接着,本文进一步使用基于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

dvar 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第(2)列是不考虑贸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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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dvar dvar dvar dvar dvar

ipr 0. 0076∗∗∗

(0. 0004)
0. 0074∗∗∗

(0. 0004)
0. 0327∗∗∗

(0. 0032)
0. 0337∗∗∗

(0. 0030)
0. 0278∗∗∗

(0. 002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530349 521599 521599 521586 488739

R2 0. 0029 0. 0339 0. 1058 0. 1736 0. 6921

　 　 注:∗∗∗、∗∗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以下各表同。
　 　 表 2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Tobit dvar1 dvar2 dvar dvar dvar

ipr 0. 0113∗∗∗

(0. 0038)
0. 0320∗∗∗

(0. 0027)
0. 0218∗∗∗

(0. 0029)
0. 0018∗∗∗

(0. 0003)
0. 0278∗∗∗

(0. 0028)
0. 0274∗∗∗

(0. 0029)

tfp
0. 0006

(0.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21586 488739 488739 492640 488227 461221

R2 0. 1681 0. 6767 0. 6769 0. 6932 0. 6921 0. 6960

理问题测算得到的 dvar 回归结果,第(3)列则使用

了 Upward et al. (2013)提出的测算方法所得 dvar 进
行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替换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

核心被解释变量并不影响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基准模型中使用的行业 ipr 依赖度为创新产

出维度的专利价值,这里进一步从创新投入角度出

发,以中国行业研发投入密集度作为 ipr 依赖度的

另一种参考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第(4)列。 同

时,考虑到在基准回归中 ipr 为通过插补 GP 指数计

算得到,第(5)列运用非插补的 GP 指数构造 ipr 变

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在第(6)列还进一步控制了

企业生产率水平,发现基准模型所得结论仍然稳健。

3. 内生性处理

虽然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较为稳

健,但仍不应忽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首

先,考虑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并非随机,
而是包括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程度两个决策阶段,忽
略两阶段决策受到不同因素或相同因素不同程度影

响的可能性将可能导致较为明显的样本选择偏误。
本文选择 Heckman 两步法对基准回归进行再估计,
并以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作为选择模型的被解

释变量,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表 3 第(1)
列 Heckman 模型回归结果,逆米尔斯比率 lambda 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样本选择效应存在, 但并不影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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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内生性处理

(1) (2) (3) (4) (5)

Heckman GMM IV 第一阶段 IV 第二阶段 IV 排他性

ipr 0. 0420∗∗∗

(0. 0037)
0. 4392∗∗∗

(0. 0927)
0. 0301∗∗∗

(0. 0107)
0. 0270∗∗∗

(0. 0030)

iv1 0. 2562∗∗∗

(0. 0066)

0. 0032
(0. 0054)

iv2 0. 1652∗∗∗

(0. 0028)

-0. 0009
(0. 0028)

lambda 0. 1565∗∗∗

(0. 02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AR(2) 0. 1410

Hansen P 0. 2530 0. 5676

K-P rk Wald F 3421. 9940

观测值 488739 356047 455496 455496 455496

R2 0. 6921 0. 0304 0. 6934

文所得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虽然 Heckman 模

型控制了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所可能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且本文控制了与企业自身以及行业特征相关

的一系列变量以及时间、产业与地区等固定效应特

征,但仍然可能因考虑不全企业中未被观察到的异

质性因素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 表 3 第(2)列汇报

了使用系统 GMM 估计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结果与

基准回归仍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残差序列自相关

检验看,模型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过度识别

检验的 Hansen 统计量其 p 值大于 5% 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本文采用的系统 GMM 估计是稳健的。
考虑到本文的估计结果还可能因双向因果问题

而产生偏差,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企业 dvar 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价

值俘获能力的提升,从而游说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的结果。 为减少这一类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

果准确性的干扰,本文参考佟家栋和范龙飞(2022)
的研究,利用各省份 1919 年基督教受薪布道人员数

来构造行业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 具体

地,首先根据《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中各省份基督教受薪布道人数 preacherp,1919 来衡量

省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这是因为早期基督教教义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基督

教教义在各地的宣传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的形成,受其影响越深的省份,其对知识产

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能越高。 其次,考虑到各省份

基督教受薪布道人数这一数据为截面数据,通过乘

以各省份滞后 1 期的 GDP 增长率(GDPrp,t-1 ),然后

再以各省份各制造业行业规模占全国该行业总规模

的比重为权重( wpjt),构造形成行业—时间维度的

知识产权保护工具变量。 这里使用各省份各行业

规模占比作为权重的合理性在于,相关行业在对应

省份所占比重越大,该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该

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影响越大。 为保证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这里以行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规模作为

各省份各行业的规模权重(wpjt)计算出两个工具变

量 iv1 和 iv2。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第(3)—(5)列。 表 3 第(3)

列汇报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企

业 dvar 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

关性条件。 第(4)列则汇报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 dvar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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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K-P rk Wald F 统计值大于 10,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 Hansen 统计量对应

的 p 值大于 5%显著性水平,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

度识别问题。 另外,考虑到工具变量仍可能通过其

他渠道对企业 dvar 产生影响,为此,参考诸竹君等

(2022)的做法,同时将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纳入计

量模型进行排他性检验。 第(5)列结果显示,工具变

量 iv1 和 iv2 的系数均不显著,而解释变量系数值与

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工具变量能

够通过排他性检验。 这部分通过运用各种不同处理

方法对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了较好识

别,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六、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1.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得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成本节

约效应与价值链升级效应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率的提升。 参考 Liu and Qiu(2016)的研究,本文采

用如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Zijt =α0+α1 ipr jt+α2X+η t+θ j+δp+γi+μijt (17)
其中,Zijt 为代理成本节约效应与价值链提升效

应的渠道变量。 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相同。
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检验,遵循孙浦阳等(2018)

的做法,通过测算企业可变成本(vc,企业工资总额

和中间投入总和 / 总销售额)和不变成本( fc,企业固

定资产 / 销售额)作为渠道变量。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4 第(1)、(2)列。 结果显示,总体上知识产权保护显

著降低了企业可变成本,而对固定成本的变动影响

则不显著,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通过显著降低

企业可变成本而提升了企业 dvar。
对于价值链提升效应的检验, Humphrey and

Schmitz(2002)认为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

四层次价值链升级模式中,产品升级是价值链升级

的“关键节点”,因此,与刘斌等(2016)的处理方法

一致,本文选取企业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ESI 和

中间品出口产品质量 quality 作为企业全球价值链提

升效应的代理变量,同时还纳入企业中间品出口产

品种类数 num 作稳健性检验。 从本文的理论模型

看,价值链提升效应定义为随着 S 国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的提升,S 国企业将开展更多高技术中间品生产

工序,其直观结果是,S 国所出口的中间品种类、技术

含量以及产品质量会获得相应提升,可见这三个代

理变量的选取能够很好地契合理论模型。
机制检验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 第(3)—(5)

列。 从回归结果看,总体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显

著提升企业的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以

及产品种类数,因此,前文提出的价值链提升效应显

著存在。 结合前述基准回归结果,假说 1 得以证实。
2. 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

为论证假说 2,首先需要对技术距离进行测度。
当前主要的测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Aghion et
al. (2009)的研究,以中美两国行业劳动生产率(工
业增加值 / 从业人数)之比作为技术距离的代理变量

gap jt =uslp jt / cnlp jt,其基本含义是,将美国对应行业的

劳动生产率(uslp jt)设定为该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
该值越大,说明中国该行业离技术前沿越远;另一种

做法是基于孙浦阳等(2015)的研究,以国民经济行

业下企业生产率的 95 分位数为本行业的技术前沿

构造技术距离指标 gap jt = tfp95
jt / tfp ijt,其基本含义是,

技术前沿企业更可能是本土市场上的高生产率企

业。 考虑到以美国作为所有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可

　 　 表 4　 机制检验

成本节约效应 价值链提升效应

(1) (2) (3) (4) (5)

ve fe ESI quality num

ipr -0. 0075∗∗

(0. 0031)

0. 0104
(0. 0095)

0. 0021∗∗

(0. 0008)
0. 0067∗

(0. 0036)
0. 0134∗∗∗

(0. 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1107 393618 328490 305023 305023

R2 0. 2581 0. 5175 0. 3113 0. 5998 0. 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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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准确,同时仅以本国行业内技术领先企业作为

行业技术前沿同样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本文同时测

算了这两种技术距离并分别加以检验,回归结果列

于表 5 第(1)、(2)列。 第(1)列为行业维度技术距

离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第(2)列为企业层面技术距

离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无论基于何种

技术距离的测算方法,知识产权保护系数均显著为

正,而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距离的交互项系数均显

著为负,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链分工收益提升

作用存在关于技术距离的正向门槛效应。 当行业技

术距离较大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无法为企业 dvar
提供增长动力。 在这一阶段施加较高的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并不利于企业基于“后发优势”进行技术学

习模仿从而实现经济赶超;随着技术阶差的不断缩

小,施加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将能够促使企业由跟随

模仿的增长模式转向创新竞争的增长模式,最终有

效提升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 由此,后发国

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应重视自身整体的技

术水平发展特征,对应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应是

阶段性递进的。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还关注不同知识产权

保护依赖度企业 dvar 受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是否存

在显著不同。 产生这一疑问的原因在于,行业异质

性的客观存在会使不同行业中企业受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劳动密集型行业由

于专利申请天然较少,其行业内的竞争模式主要是

价格竞争而非技术竞争,因而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的影响相较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可能很小。 对这一

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能会为本文提供关于技术后

发国家如何科学制定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一

现实问题的科学依据与设计思路。 对此,本文参考

Liu and Qiu(2016)的做法,将处于上 25 分位以内知

识产权保护依赖度的行业划分为低知识产权保护依

赖度行业,而将处于上 75 分位以内知识产权保护依

赖度的行业划归为高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行业,并
进一步对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
第(3)、(4)列。 与预期一致,对于低知识产权保护

依赖度行业内的企业而言,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并

不存在,而对高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行业内的企业来

说,技术距离的调节作用较为显著。 实际上,根据发

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英美等国曾长期维持较弱且不完

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见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并

不是一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必备条件(Chang,2001),不
同经济体应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追求

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

不同市场上的竞争需要(Ostergard,2002)。 据此,理论

假说 2 得以证实。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试图跳脱出传统“平齐

型”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设计思维,尝试从知识产权

保护依赖度以及与前沿技术距离的双重视角,针对

不同类型行业提出如下富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制

度设计思路:
(1)对于技术距离近且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

较高的行业而言(图 2 区域 I),可施行重创造、强保

护的“创新型”策略。 对这类行业而言,其技术水平

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同时又具有较高知识产权保

护敏感度,此时企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动力更多源

于自主创新。 因此,针对这类行业内的企业,其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可以采取较短的保护长度以及较宽的

保护范围与较高的侵权惩罚标准,即保证这部分领

先企业先进技术的市场收益权,提高其他企业的侵

权成本,以短期高收益激发企业长期创新的动力,同
　 　 表 5　 技术距离的调节效应

(1) (2) (3) (4)

技术距离—行业 技术距离—企业 上 25 分位 ipr 依赖度 上 75 分位 ipr 依赖度

ipr×gap -0. 0050∗∗∗

(0. 0009)
-0. 0008∗∗∗

(0. 0002)

0. 0018
(0. 0015)

-0. 0078∗∗∗

(0. 0016)

ipr / gap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1803 366048 84620 110278

R2 0. 6883 0. 6951 0. 7345 0. 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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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可以通过这一保护措施所产生的显著“示范效

应”激励其他行业企业向上追赶,进而提升中国整体

技术水平。
(2)对于技术距离远且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

较高的行业而言(图 2 区域 II),可施行重溢出、弱保

护的“发展型”策略。 对技术距离较远的行业而言,
其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引进与

模仿创新,因此,对这类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应盲

目采取“竞争型”跟随策略,而应在深入了解国际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利用这些法律

和规则的“例外条款”,给本国企业以足够学习模仿

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设定较为适宜宽松的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是更合适的。
(3)对于技术距离近但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

较低的行业而言(图 2 区域 III),可施行重规则、自保

护的“自律型”策略。 这部分行业目前已经具备一定

的技术能力,但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弹性相对较

低,其企业创新可能更多集中于核心产销策略、商业

方法、服务模式等方面的更新与改进,因此,更适合

通过加强行业管理,以市场规制、行业自律实现对企

业创新成果的保护。 具体地,要加快完善此类非技

术创新的知识产权界定,拓展保护类政策覆盖范围

或增添知识产权类别,并联合行业协会、行业内龙头

企业建立创新成果的行业管理标准,为企业保护创

新成果提供法律基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反不正当

竞争法在“自律型”保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4)对于技术距离远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

度较低的行业而言(图 2 区域 IV),可施行重转化、窄
保护的“应用型”策略。 对于这部分具有劳动密集型

特征的行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应采取适当的

保护长度和宽度,适度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缩窄

保护范围,将落脚点放在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的转化

与运用中,扩大行业的市场规模与整体质量。 同时,
也应注意到,在这部分行业中的某些技术密集型生

产环节,仍然会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需求(如服装生

产的“版”权)。
3.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企业可能在不同维度分别存在较大

的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从企业性质、贸易方式、区域差

异以及要素密集度层面进行异质性检验分析,结果见

表 6 和表 7。 表 6 中第(1)、(2)列为按企业所有制划

分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外资企业的正向效

应较为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内资企业,作为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驱动力,外资企业对知识

产权保护的敏感度更为强烈,因为外资企业的技术水

平可能相对更高,因而更注重维持自身在行业内的技

术领先位置。 第(3)—(5)列为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纯加工贸易和纯一般贸

易企业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对混合贸易企业存在正向

影响。 通常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以完成跨国公司的外

包工序为主,因此,在达到接包生产所需技术水平后

并不需要过多的创新行为,导致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

感度相对较低;而混合贸易企业因其具有较高的生产

技术水平而能够同时开展两类贸易,此时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的提升将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技术模仿风险,
同时又能通过与前沿技术企业的竞争来倒逼企业技

术升级,进而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的提升。

图 2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与技术距离二重视角的最优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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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异质性检验 I

(1) (2) (3) (4) (5)

domestic foreign pt ot mix

ipr
0. 0004

(0. 0033)
0. 0408∗∗∗

(0. 0040)

-0. 0205
(0. 0130)

0. 0043
(0. 0029)

0. 0314∗∗∗

(0. 0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9689 256046 27836 186083 233426

R2 0. 5683 0. 6936 0. 7224 0. 6505 0. 6945

　 　 表 7　 异质性检验 II

(1) (2) (3) (4) (5) (6)

east middle west tech labor capital

ipr 0. 0297∗∗∗

(0. 0030)

-0. 0031
(0. 0096)

-0. 0169
(0. 0137)

0. 0506∗∗∗

(0. 0044)
0. 0104∗∗

(0. 0051)
0. 0543∗∗∗

(0. 009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时间 / 省份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41126 30030 17580 245946 141941 96500

R2 0. 6985 0. 5521 0. 5579 0. 6886 0. 6842 0. 6969

　 　 表 7 第(1)—(3)列为按区域划分的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最为敏感,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大量研究表明,由
于高新技术企业大量积聚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

区,因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极大提升这部分企业

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收

益。 第(4)—(6)列则列示了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

检验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

升对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

的企业 dvar 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梳理了贸易竞争力决定机制与支撑体

系的演进规律,从理论上指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建设是新时期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各国竞争优势与

分工收益的重要支撑。 在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生

产分工纳入异质性企业框架后,本文从成本节约效

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揭示出技术后发国家增强知识

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
以及技术距离在其中的正向调节作用。 具体地,对
于技术后发国家而言,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方

面能使后发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降
低最终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能使后发国家承接

更多来自先发国家的高技术生产环节转移,二者均

能促进技术后发国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

升,且当后发国家技术离前沿技术距离越小时,知识

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正向效应

越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运用 2000 -2013 年

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在使

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结论均较为

稳健。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

以及技术距离二重视角,提出针对异质性行业的富

有操作性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计思路。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①构建

形成基于行业特质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依据

本文研究结论可知,本国行业异质性特征(重点表现

为行业知识产权依赖度以及技术阶差异质性)会显著

影响行业内企业的对外贸易竞争力。 因此,实践中,
应在充分厘清先行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演

进规律基础上,逐渐从当前的“平齐型”知识产权保护

策略渐进转变为基于行业差异特征的“异质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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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策略。 同时,考虑到行业发展的动态特征,
可以通过设计运行监测评价体系,定期评估知识产权

保护对不同行业企业出口竞争力影响效果变动趋势,
以动态调整保护水平及其运行机制,并辅之以知识产

权保护的预警机制,对不同行业的知识产权现状、发
展趋势、竞争态势等信息进行定期收集、分析、发布与

反馈,以此不断调整优化。 对于企业本身而言,尤其

是“专精特新”等创新型中小企业,应鼓励其定期进行

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同时通过培训等逐步完善自身防

范机制,着力提升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与应对侵

权纠纷的能力。 ②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效

率。 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已经较为完备,但
执法体系建设仍然相对落后。 针对执法依据不统一、
执法主体过于分散以及执法衔接不通畅等现实问题,
要加强对各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处罚、行
政许可、行政检查等执法方面与立法之间的衔接,加
快建立统一协调的执法标准、规则证据等制度,运用

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不断完善不同地区间知识产

权的信息互通、案件流转、执法联动及结果互认等制

度,建立健全跨区域、跨部门执法保护协作机制,打造

全链条保护,不断创新保护模式,提升执法效率,切实

推进“大一统”执法保护建设。 ③深度参与全球知识

产权治理以不断提高技术标准国际话语权。 应不断

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开放程度,推动完善相关国际

贸易、国际投资等规则和标准的国际接轨。 具体地,
加大力度融入各类多边合作组织,在技术标准和知识

产权等领域与相关成员国开展深度合作。 同时,积极

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治理,通过提出关于技术标准和

知识产权等的中国方案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此

外,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提升企业应对

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与纠纷的能力。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

自负。

注释:
①在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后发国家可通过技术模仿

实现一定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但该模式并不可持续,因为

后发国家通常难以在前向联系上脱离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

家市场,同时在后向联系上也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

资金的依赖,导致后发国家始终与发达国家保持一定技术距

离而难以实现赶超。
②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挑起各类贸

易争端的核心事由。 由美国发起并主导的“301”“337”调查等

均是借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要求中国不断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实现其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

霸权,进而维持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③即对所有行业保护策略完全一致的传统“一刀切”式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
④具体来说,动态有效性指专利制度通过保护专利权人

获取知识创新的垄断利润,以进一步激励其持续创新所带来

的社会总体福利提升水平;静态无效性则指专利制度赋予专

利权人一定的市场垄断权,导致因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

阻碍持续创新,而使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的程度。
⑤设定“蛇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并不会对本文的核心

结论产生影响,具体推导过程参见 《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

(http: / / ciejournal. ajcass. org)附件。
⑥企业 dvar 的具体测算方法与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http: / / ciejournal. ajcass. org)附件。
⑦即部分高研发密集型行业会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

升做出更大反应,而其他行业的反应则可能较小。 以往相关

研究的处理方法较难体现这一差异。
⑧与简单使用专利数量的普遍做法存在本质不同,寇宗

来和刘学悦(2017)测算的产业创新指数主要基于行业内所有

不同年龄的专利价值。 直觉上,专利价值越高,对 ipr 的依赖

度也更大,因此,更能准确反映行业的 ipr 依赖程度。
⑨参考佟家栋和范龙飞(2022),这里对知识产权保护指

数取对数处理。
⑩GP 指数数据来源:http:/ / fs2. american. edu / wgp / www/ ? _

ga=1. 220298331. 297395549. 1488264329。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

tp: / / ciejournal. ajcass. org)附件。
以行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计算,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还参考方颖和赵扬(2011)的研

究,使用 1919 年各省份每万人中初级教会小学注册学生数作

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工具变量,并仍按前文方法构造

工具变量。 同时,考虑到所构造的工具变量包含地区滞后 1
期的 GDP 增速以及各省份制造业行业的规模,其中,地区滞后

1 期的 GDP 增速以及制造业行业的规模可能与残差项相关而

仍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做了如下处理:将各

省份制造业行业的产值与固定资产数据固定在 2000 年,并将

滞后 1 期 GDP 增速改为滞后 5 期,据此构造工具变量进行检

验,所得结论仍然稳健。 具体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http: / / ciejournal. ajcass. org)附件。

这四个由易到难的升级层次分别是工艺升级、产品升

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各变量的测算方法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 /

ciejournal. ajcass. 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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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echnology Gap and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in Export

Yu Xiao　 　 Huang Xianhai　 　 Chen Hangyu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on is the
competi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mong nations,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key for countries
to maintain their gain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s for latecomer countries,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is crucial in effectively enhancing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first incorpor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global specialization into a heterogeneous firm
framework,and then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how latecomer countries can increase firm'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in
export through enhanc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considering the cost-saving effect and value chain upgrading
effect,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distance. Specifically,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
tion in latecomer countries can fully leverage the cost advantage of domestic labor, effectively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and also enable enterprises to undertake more high-tech production stages. Both factors together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e in firms'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in export. Based on enterprise data from 2000 to 2013 in China,this arti-
cle constructs an industry-level index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and finds through econometric analysis that the
increase in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irms'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in export,
and the closer the techn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latecomer countri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the greater the pos-
itiv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increase in firms'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industry heterogenei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shift from the current " unifo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trategy to an "heterogene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trategy based on industr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ioritize th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accel-
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enforcement standards,and creat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long the
entire chain. At the same time,deep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be pursued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
tional discourse power in areas such a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etting.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through theo-
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this study presents new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
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s,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research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echnology gap;global value chain;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 in ex-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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